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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年3月
25日農授漁字第1001207298號函
示：
99年度評鑑，採輔導評鑑，由評鑑委員
依評鑑指標所列各項要件輔導仲介機構
100年度試辦評鑑
101年度始正式評鑑

貳、本年輔導評鑑審核要項

檔案管理和員工訓練：
包括契約簽訂與保存、資料建檔、資訊管
控及員工訓練
違規處分：
仲介機構、船主或船員，未遵守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處分或行政指導
顧客服務：
提供船主與船員相關資訊及滿意度調查



※審核要項(一)

 勞務合作契約要件：
雙方經營主體名稱及其負責人姓名、漁
船主姓名、漁船船名和統一編號、勞務
合作契約期間、船員資格條件、應遵守
事項、工資額度與支付方式、船員人身
意外險及醫療保險、交通費分擔方式及
基本權益保障事項、違約處理、雙方簽
章及簽約日期。

※審核要項(二)

 委託勞務契約要件：
仲介機構名稱、負責人姓名、契約起迄
期間、 漁船主姓名、漁船船名、統一
編號、應支付費用及方式、雙方權利義
務、違約處理方式、雙方簽章及簽約日
期。



※審核要項(三)

資訊管控及資料建置
建立電腦資訊管控使用權限
建置檔案相關表件
建置船主及船員相關僱用資料：
包括僱用期限、勞務契約期限、船員續
僱、解僱、離船、轉換雇主、識別證效
期、登輪證件、大通證或海員證效期等

※審核要項(四)

建置船員接駁資料：
陸上接駁申請資料以船為單位，包括船
員名冊，船主姓名



※審核要項(五)

員工訓練
領有勞政單位核發仲介管理證書或參加
相關講習課程並持有證明

參加漁業署或本會辦理相關政令宣導說
明會或會議

承辦人員熟稔僱用大陸船員業務等規定
及作業流程

※審核要項(六)

違規處分：
仲介機構、船主或船員未遵守相關法令規
定、義務及責任

仲介機構、船主未履行給付義務（如未支
付薪資、服務費等）

仲介機構未依規定申請僱用大陸船員及辦
理接駁相關事宜（或仲介機構於引進、轉
僱、解僱送返遠洋大陸船員，未依規定向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備查）



※審核要項(七)

提供船主服務資訊：
向船主宣導大陸船員管理相關法令及船主
應辦事項等資訊

提供船員服務資訊：
向船員宣導應遵守事項和相關法令規定及
糾紛申訴管道等資訊

※審核要項(八)

突發、申訴及糾紛事件處理機制：
依事件性質不同，建置船主與仲介機構通
報及處理標準作業流程(SOP)
提供事件發生時聯絡管道：聯繫專責人員
及電話及內部、外部資源單位、應通報相
關單位及聯絡電話
遇事件依sop通報處理，並將追蹤列管情
形詳實記載



※審核要項(九)

滿意度調查：
透過委託單位進行船主及船員對仲介機
構服務品質滿意程度調查

委託單位提報滿意度調查結果，納入評
分項目

未完成委託執行是項業務前，評鑑分數
為滿分(100)扣除滿意度調查分數，再依
實得分數按比例計算

參、評鑑建議仲介機構改善事項



一、引進船員書面資料建置不完備：

相關資料列冊建檔，建議以船主及船員
為主軸建置
建議船員僱用、轉僱及離船等異動資
料，及船員若有轉僱情形，其新、舊船
主僱用相關資料，均應一併列入卷宗

二、合作契約及委託契約，內容有闕漏：

相關資料列冊建檔，建議以船主及船員為
主軸建置
建議船員僱用、轉僱及離船等異動資料，
及船員若有轉僱情形，其新、舊船主僱用
相關資料，均應一併列入卷宗



三、未對電腦設定資訊安全管控：

仲介機構對承辦人員所使用之電腦，應要
求設置開機密碼
另對所建置之船主僱用船員相關資訊檔
案，應控管使用人之帳號密碼及使用權限

四、以書面建檔未建置資訊化管理檔案：

建議仲介機構採資訊化建置檔案
建置電腦表單時，應將船主僱用船員、
僱傭契約起訖期間、許可來臺日期及識別
證起訖期間等相關資料，以及續僱、轉僱
時之新、舊船主等相關異動資料建於同一
份工作表單
以船員為抽查對象，受抽查船員上述相關
資料可及時提出供查核



五、未能提示員工身分證明：

仲介機構應注意員工身分認定，以提示
在職證明文件（如員工之勞工保險加保
申報表或僱傭契約書）為佐證

另提供員工專業講習課程或仲介管理相
關證書時，需為仲介機構承辦該項業務
之員工方予採認

六、未能提出服務訊息佐證資料：

經口頭說明對船員提出需遵守及及申訴管
道等服務訊息，未提出佐證資料

建議應建置提供船主與船員上述服務訊息
資料時，請船主或船員簽收；或由船主簽
收轉交船員

船員部分亦得透過陸上接駁期間，或暫置
期間，適時提供上述服務訊息



七、未建立緊急、申訴及糾紛等事件通報標
準作業流程：

緊急突發、申訴及糾紛事件通報機制流
程，建議以流程圖呈現緊急事件通報機
制，並以仲介機構和船主為主軸建置

依事件性質及情節輕重（如鬥毆、脫逃等
事件、傷病、落海、死亡等），分別詳列
發生不同突發狀況時，船主及仲介機構通
報對象及應辦理事項

遇事件依上述sop通報處理，並循內部行
政程序陳核外，亦應將後續處理情形追蹤
列管

八、通報聯絡名冊建置不完備：

通報機制內部能量名冊應建有仲介機構
承辦人及主管電話、手機及e-mail

外部能量名冊依通報事件類型，詳列海
巡、醫療機關、警察單位、縣（市）政
府、漁業署、漁會、經營公司及本會等
相關單位聯絡人之辦公室電話、傳真、
e-mail及手機



肆、政令宣導

一、仲介機構應遵守事項：

履行與經營公司及與船主簽訂之契約責
任

船員因傷病需返鄉或死亡，應將船員或
遺骸及其私人物品送返大陸地區

處理船主與船員間糾紛及緊急事件，並
將處理結果通報主管機關



一、仲介機構應遵守事項：

船員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船主損失，應
協助船主向經營公司協商賠償事宜

詳實填寫與備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表及
文件資料。配合主管機關向船主及船員
辦理政令宣導

協尋及聯繫脫逃行蹤不明之船員

二、船主應遵守事項：

履行與仲介機構及與船員所簽訂之契約內
容

確保船員於船上享有同職務之相同福利及
勞動保護

船員隨船進港應安置於暫置處所或原船，
負起船員送返前之生活輔導及管理之責，
並指派本國籍人員管理

每航次出海應將所僱大陸船員搭載出港



二、船主應遵守事項：

不得使其所僱用之大陸船員於其他漁船
工作

所僱船員發生犯罪、脫逃、鬥毆或重大
違規案件時，應通報主管機關、當地海
巡機關及警察機關

協尋脫逃行蹤不明之大陸船員
發現大陸船員疑似罹患法定傳染病，應
通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三、宣導船員應遵守事項：

暫置期間，不得擅離暫置場所
應服從有關部門及暫置場所管理人員的管
理

不得有打架鬥毆、破壞公物、吸毒、聚眾
賭博、酗酒、罷工、怠工、擅離職守、藉
故不隨船出海、故意毀損漁船漁具等行為



三、宣導船員應遵守事項：

不得攜有任何兇器或槍枝彈藥、毒品
不得有脫逃行為
受僱期間內，未依規定辦理完成手續前，
不得以任何藉口和理由轉船或跳船到其它
漁船上工作

伍、結論

農委會辦理仲介機構評鑑，除提升仲
介機構服務品質外，可作為船主選擇仲介
機構時之參考依據。

請各仲介機構精進服務品質，共同締
造更臻完善之船員仲介體制。


